
附件2

2025年云南省科技特派团选派工作
一、科技特派团组建条件

（一）科技特派团的主要任务为围绕县域优势特色产业，发挥专家优势，集中力量解决共性关键核心技术，建立产业生产模式技术体系、示范基地、技术推广平台等；开展全产业链关键技术创新成果示范、培训与推广，提高从业人员专业素质，展示新技术新模式，为产业健康发展提供全产业链科技服务；以促进产业升级发展为目标，强化新品种、新技术、新工艺、新产品示范应用，促进科技成果集成转化和产业化；培育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，创新经营模式，打造农业知名品牌；推进科技创新示范县（村）创建工作。
（二）科技特派团由省、州（市）、县（市、区）三级科技人员构成，科技特派团成员政治立场坚定，专业素质强，身体健康，科技诚信情况良好。
（三）科技特派团设团长1名，实行团长负责制，总人数不少于10人。团长原则上应具有正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。团员中州（市）、县（市、区）科技人员占比原则上不低于50%，县（市、区）科技人员占比应不低于20%。
二、科技特派团选派要求

（一）省科技厅支持科技特派团以科技项目方式开展科技服务，实行项目制管理，由团长所在单位牵头申报。项目申报单位结合自身专业特长和各县（市、区）服务需求，对照《2025年云南省科技特派团服务需求汇总表》（详见附件4）选择服务地及产业，要有明确、可量化的考核指标和绩效目标。优先支持尚未有科技特派团服务的县区及产业。
（二）项目周期与服务期限为3年，项目经费支持额度原则上不高于200万元/项。

（三）团长及团员同期不能参与多个科技特派团的选派服务。团员服务应获得所在单位同意推荐（须附推荐书），各推荐部门需审查核实本单位人员提交材料的真实性；科技特派（团）员服务有效期的科技人员不得重复申报。
（四）每个县（市、区）同期只支持1个科技特派团开展服务；服务期内科技特派团服务的县（市、区）不再选派新的科技特派团，包括国家级科技特派团和云南省科技特派团。
（五）科技特派团名称一般以“县（市、区）名称＋产业＋科技特派团”命名，如“通海县蔬菜产业科技特派团”。


